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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医疗卫生领域市以下财政事权和支出

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医疗卫生领域中央与地

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办发〔２０１８〕６７
号)和«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四川省医疗卫生领域省以

下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川办发〔２０１９〕

５６号)精神,推动医疗卫生领域市以下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

改革,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

彻落实中央改革总体部署、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建

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市与区(市)县财政关系,形成

市与区(市)县事权、支出责任和财力相适应的制度,推动建立医疗

卫生领域可持续的投入保障长效机制,不断提高基本医疗卫生服

务的供给效率和水平.

二、主要内容

(一)公共卫生方面

主要包含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重大公共卫生服务、其他公共卫

生服务.

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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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包括免费向全市常住居民提供居民健康档案管理、健康

教育、预防接种、０—６岁儿童健康管理、孕产妇健康管理等１２项

原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以及重点地方病防治、职业病防治、卫生应

急、两癌筛查等新并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其中,原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项目内容、资金、使用主体等保持相对独立和稳定,按照

相应的服务规范组织实施;新划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项目所需

经费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资金中统筹安排,资金不限于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使用.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国家明确为各级共同财政事权,由各级财

政共同承担支出责任.基础标准由国家、省基础标准和市级提标

标准组成.国家、省基础标准部分,由中央、省、市、区(市)县财政

共同承担;市级提标部分,由市与区(市)县财政共同承担,具体承

担方式详见附件.市和区(市)县负担的国家、省基础标准和市级

提标部分,实行市级分档分担办法,扣除中央、省补助资金后,第一

档地区(成都东部新区、新津区、简阳市、都江堰市、彭州市、邛崃

市、崇州市、金堂县、大邑县、蒲江县,下同)市级分担６０％,第二档

地区(四川天府新区、锦江区、青羊区、金牛区、武侯区、成华区、龙

泉驿区、青白江区、新都区、温江区、双流区、郫都区,下同)市级分

担３０％,第三档地区(成都高新区,下同)市级分担１０％.

２¤重大公共卫生服务

全国性或跨区域的重大传染病防控等重大公共卫生服务,主

要包括纳入国家免疫规划的常规免疫及国家确定的群体性预防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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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和重点人群应急接种所需疫苗和注射器购置,艾滋病、结核病、

血吸虫病、包虫病防控,精神心理疾病综合管理,重大慢性病防控

管理模式和适宜技术探索等内容,上划为中央财政事权,由中央财

政承担支出责任.

在国家项目基础上,省级根据实际需要增加实施的艾滋病、结

核病、血吸虫病、包虫病防控、慢性病防控与精神卫生、免疫规划等

公共卫生具体项目明确为省与市、区(市)县共同财政事权,由省、

市、区(市)县财政共同承担支出责任,省、市级财政按规定给予适

当补助.

在中央、省项目基础上,市级根据实际需要实施的艾滋病、结

核病、血吸虫病、包虫病防控、精神卫生、阳光救助、慢病防治、癌症

防治等项目明确由市、区(市)县财政共同承担支出责任,市级财政

按规定给予适当补助.

区(市)县在中央、省、市级项目基础上根据实际需要实施的艾

滋病、结核病、血吸虫病、精神卫生、慢病管理、重点传染病等公共

卫生项目,区(市)县承担支出责任.

３¤其他公共卫生项目

市级根据实际需要实施的新生儿耳聋基因筛查、新生儿疾病

筛查、适龄女孩 HPV疫苗接种等项目,由市、区(市)县共同承担,

实行市级分档分担办法,其中第一档地区市级分担６０％,第二档

地区市级分担３０％,第三档地区市级分担１０％;市级根据实际需

要实施的其他公共卫生项目,由市级财政承担支出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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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市)县根据实际需要单独实施的其他公共卫生项目,由区

(市)县财政承担支出责任.

(二)医疗保障方面

主要包括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补助和医疗救助,明确为各

级共同财政事权,由各级财政共同承担支出责任.

１¤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补助

各级财政根据补助标准对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缴费进行

补助,基础标准由国家、省基础标准和市级提标标准组成.国家、

省基础标准部分,由中央、省、市、区(市)县财政共同承担,中央和

省按规定给予补助;市级提标部分,由市与区(市)县财政共同承

担,具体承担方式详见附件.市和区(市)县负担的国家、省基础标

准和市级提标部分,第一档地区市级分担６０％,第二档地区市级

分担３０％,第三档地区市级分担１０％.

２¤医疗救助

主要包括城乡医疗救助和疾病应急救助.

城乡医疗救助资金中央、省按规定给予适当补助(详见附件),

市级财政统筹中央、省补助资金,与区(市)县财政共同承担,其中

第一档地区市级分担６０％,第二档地区市级分担３０％,第三档地

区市级分担１０％.

疾病应急救助资金由中央、省、市级财政补助资金依据人口规

模、上年度本市内应急救助发生情况等因素进行分配,其余部分由

区(市)县财政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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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计划生育方面

主要包括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

励扶助、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资金、城镇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

助、计划生育服务.

１¤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

两项资金明确为各级共同财政事权,由各级财政共同承担支

出责任.基础标准由国家基础标准和省级提标标准组成.对符合

条件的计划生育家庭,国家基础标准部分,由中央、省、市、区(市)

县财政共同承担,省级提标部分,由省、市、区(市)县财政共同承

担,具体承担方式详见附件,扣除中央、省补助资金后,市与区(市)

县共同承担部分,实行市级分档分担办法,其中第一档地区市级分

担６０％,第二档地区市级分担３０％,第三档地区市级分担１０％.

２¤独生子女父母奖励

独生子女父母奖励的补助对象为凡户籍在成都市行政区域

内,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３１日前已生育一个子女且办理了«独生子女父

母光荣证»、自愿不再生育的夫妻.独生子女父母奖励优惠待遇发

放直至独生子女年满１８周岁止.

此项目明确为省与市、区(市)县财政共同事权,由省、市、区

(市)县财政共同承担支出责任.省、市、区(市)县三级按照６０元/

年/人标准予以补助,其中省级资金按７¤５元/年/人标准补助,市、

区(市)县两级按５２¤５元/年/人标准补助.市与区(市)县共同承

担部分,实行市级分档分担办法,其中第一档地区市级分担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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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档地区市级分担３０％,第三档地区市级分担１０％.

３¤城镇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

城镇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明确为市、区(市)县财政共

同事权,由市、区(市)县两级财政共同承担支出责任,实行市级分

档分担办法,其中第一档地区市级分担６０％,第二档地区市级分

担３０％,第三档地区市级分担１０％.

４¤计划生育服务

计划生育服务包含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扶助关怀等内容,由市、

区(市)县两级财政承担支出责任,市级按规定给予适当补助.

(四)能力建设方面

主要包括医疗卫生机构改革和发展建设、卫生健康能力提升、

卫生健康管理事务、医疗保障能力建设、中医药事业传承与发展.

１¤医疗卫生机构改革和发展建设

按照隶属关系分别明确为中央财政事权、省级财政事权、市及

区(市)县财政事权,由同级财政承担支出责任.

中央、省所属医疗卫生机构承担地方政府委托的公共卫生、紧

急救治、援外、支农、支边等任务的,由地方财政给予合理补助.符

合区域卫生规划的地方所属医疗卫生机构改革和发展建设明确为

地方财政事权,由同级财政承担支出责任.市级所属医疗卫生机

构承担中央和省级财政事权任务的,中央和省级财政给予适当补

助;县级所属医疗卫生机构承担中央和省、市级财政事权任务的,

中央、省、市级财政给予适当补助.在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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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中央、省、市各级财政对地方推进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实施国家

基本药物制度等按规定给予补助.加大对社会力量办医支持力

度,各级财政按照规定落实对社会力量办医的补助政策.

２¤卫生健康能力提升

主要包括卫生健康人才队伍建设、重点学科发展等.国家根

据战略规划统一组织实施的卫生健康人才队伍建设、重点学科发

展等项目明确为各级共同财政事权,由各级财政共同承担支出责

任,中央、省、市级财政根据工作任务量、补助标准、绩效考核情况

等因素分配对地方转移支付资金;省级财政根据卫生事业发展规

划实施的卫生健康人才队伍建设、重点学科发展等能力提升项目

明确为省与市、区(市)县财政共同事权,由省、市、区(市)县财政共

同承担支出责任,由省、市级财政根据工作任务量、补助标准、绩效

考核等因素分配对地方转移支付资金;市级财政根据卫生事业发

展规划实施的卫生健康人才队伍建设、重点学科发展等能力提升

项目明确为市级财政事权,由市级财政承担支出责任.区(市)县

自主实施的卫生健康能力提升项目明确为区(市)县财政事权,由

区(市)县财政承担支出责任.

３¤卫生健康管理事务

主要包括市、区(市)县两级卫生健康相关职能部门承担的战

略规划、综合监管、宣传引导、健康促进、基本药物和短缺药品监

测、重大健康危害因素和重大疾病监测、妇幼卫生监测等项目,按

照承担职责的相关职能部门隶属关系分别明确为市、区(市)县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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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事权,由同级财政承担支出责任.

４¤医疗保障能力建设

主要包括市、区(市)县两级医疗保障相关职能部门及其所属

机构承担的战略规划、综合监管、宣传引导、经办服务能力提升、信

息化建设、人才队伍建设等,按照隶属关系分别明确为市、区(市)

县财政事权,由同级财政承担支出责任.在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

革期间,中央、省、市级财政对地方医疗保障能力建设按规定给予

补助.

５¤中医药事业传承与发展

主要包括中医药临床优势培育、中医药传承与创新、中医药传

统知识保护与挖掘、中医药“治未病”技术规范与推广等,明确为各

级共同财政事权,由各级财政共同承担支出责任,中央、省、市级财

政根据工作任务量、绩效考核情况、地方财力状况等因素分配转移

支付资金.

医疗卫生领域其他未列事项,按照改革的总体要求和事项特

点具体确定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明确为中央、省级财政事权且

确需委托市、区(市)县政府(管委会)行使的事项,受委托地方在委

托范围内,以委托单位名义行使职权,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并接

受委托单位监督.明确为各级共同财政事权的事项中,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计划生育扶助保障等中央、省制定基础标准的事项,在

确保国家、省基础标准全部落实到位的前提下,全市统一增加保障

内容或提高保障标准的,增支部分由市、区(市)县财政共同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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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确保全市统一标准和保障内容全部落实到位的前提下,区(市)

县可进行财政承受能力评估后根据实际情况合理增加保障内容或

提高保障标准,但需事先按程序报市级有关部门备案后执行,增支

部分由区(市)县财政负担.

对于医疗保障队伍建设、国家和省级统一组织实施的卫生健

康人才队伍建设、重点学科发展等不易或暂不具备条件统一制定

基础标准的事项,根据国家、省规定,市级财政提出原则要求和绩

效目标,区(市)县政府据此自主制定本地区标准,中央、省、市级财

政给予适当补助.区(市)县政府(管委会)制定出台地区标准要充

分考虑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平性、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财

政承受能力,确保财政可持续.

三、配套措施

各区(市)县政府(管委会)和市级相关部门要形成各项改革良

性互动、协同促进的局面;市和区(市)县财政要按照确定的支出责

任合理安排预算,根据“谁使用、谁负责”的原则全面实施绩效管

理;市级财政、卫健、医保等部门(单位)要根据本方案,抓紧修订完

善相关规章制度;各区(市)县要严格执行本方案对财政事权和支

出责任划分规定,确保行政权力在法律和制度的框架内运行.

附件:成都市医疗卫生领域市以下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

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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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成都市医疗卫生领域市以下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情况表 
 

财政事权事项 主要内容 支出责任及分担方式 

一、各级共同事权 

（一）公共卫生 
1.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 

（1）免费向全市常住城乡居民提供居

民健康档案管理、健康教育、预防接种、

0—6 岁儿童健康管理、孕产妇健康管

理、老年人健康管理、高血压和糖尿病

等慢性患者健康管理、严重精神障碍患

者管理、肺结核患者健康管理、中医药

健康管理、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报告和处理、卫生计生监督协管等 12
项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2）开展重点地方病防治、职业病防

治、卫生应急、两癌筛查等新并入基本

公共卫生项目工作 

由中央、省、市、区（市）县财政共同承担支出责任。基

础标准由国家基础标准和市级提标标准组成。国家基础标

准部分，原则上中央补助 80%，省与市、区（市）县负担

部分，省与市、区（市）县财政总体按照 50∶50 分担；

市级提标部分，由市与区（市）县财政共同承担。市和区

（市）县负担的国家基础标准和市级提标部分，实行市级

分档分担办法，扣除中央、省补助资金后，第一档地区（成

都东部新区、新津区、简阳市、都江堰市、彭州市、邛崃

市、崇州市、金堂县、大邑县、蒲江县，下同）市级分担

60%，第二档地区（四川天府新区、锦江区、青羊区、金

牛区、武侯区、成华区、龙泉驿区、青白江区、新都区、

温江区、双流区、郫都区，下同）市级分担 30%，第三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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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事权事项 主要内容 支出责任及分担方式 

地区（成都高新区，下同）市级分担 10% 

（一）公共卫生 

2.重大疾病

防治等公共

卫生项目 

在国家项目基础上，省级根据实际需要

增加实施的艾滋病、结核病、血吸虫病、

包虫病防控、慢性病防控与精神卫生、

免疫规划等公共卫生具体项目 

由省、市、区（市）县财政共同承担支出责任，省、市级

财政按规定给予适当补助 

在中央、省项目基础上，市级根据实际

需要实施的艾滋病、结核病、血吸虫病、

精神卫生、阳光救助、慢病防治、癌症

防治等项目 

由市、区（市）县财政共同承担支出责任，市级财政按规

定给予适当补助 

3.其他市级

自主实施的

公共卫生项

目 

新生儿耳聋基因筛查、新生儿疾病筛

查、适龄女孩 HPV 疫苗接种等项目 

市、区（市）县两级共同承担，实行市级分档分担办法，

其中第一档地区市级分担 60%，第二档地区市级分担

30%，第三档地区市级分担 10% 



 

—
 13

 —
 

财政事权事项 主要内容 支出责任及分担方式 

（二）医疗保障 

1.城乡居民

基本医疗保

险补助 

包括各级财政对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

险补助 

由中央、省、市、区（市）县财政共同承担支出责任。国

家基础标准部分，原则上中央补助 80%，省与市、区（市）

县负担部分由省级财政与市、区（市）县财政总体按照

50∶50 分担；市级提标部分，由市与区（市）县财政共同

承担。市和区（市）县负担的国家基础标准和市级提标部

分，实行市级分档分担办法，第一档地区市级分担 60%，

第二档地区市级分担 30%，第三档地区市级分担 10% 

（二）医疗保障 2.医疗救助 包括城乡医疗救助和疾病应急救助 

城乡医疗救助资金：中央和省级财政主要依据救助对象人
数、财政困难程度、资金使用绩效等相关因素分配；市级
财政统筹中央、省补助资金，与区（市）县财政共同承担，
其中第一档地区市级分担 60%，第二档地区市级分担
30%，第三档地区市级分担 10% 
疾病应急救助资金：中央、省、市级财政补助资金依据人
口规模、上年度本市内应急救治发生情况等因素分配，其
余部分由区（市）县财政承担 

（三）计划生育 
计划生育扶

助保障 

包括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农村部分

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独生子女父母

奖励资金 

1.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
助，对符合条件的计划生育家庭，原则上中央补助国家基
础标准的 80%，省与市、区（市）县负担部分由省级财政
与市、区（市）县财政总体按照 45∶55 分担。省级提标
部分补助资金，省与市、区（市）县负担部分由省级财政
与市、区（市）县财政总体按照 20∶80 分担。扣除中央、



 

—
  14  —

 

财政事权事项 主要内容 支出责任及分担方式 

省补助资金后，市与区（市）县共同承担部分，实行市级
分档分担办法，其中第一档地区市级分担 60%，第二档地
区市级分担 30%，第三档地区市级分担 10% 
2.独生子女父母奖励，省、市、区（市）县三级按照 60
元/年/人标准予以补助，其中省级资金按 7.5 元/年/人标准
补助，市、区（市）县两级按 52.5 元/年/人标准补助。市
与区（市）县共同承担部分，实行市级分档分担办法，其
中第一档地区市级分担 60%，第二档地区市级分担 30%，
第三档地区市级分担 10% 

（三）计划生育 
计划生育扶

助保障 

城镇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 
市、区（市）县两级共同承担，实行市级分档分担办法，

其中第一档地区市级分担 60%，第二档地区市级分担

30%，第三档地区市级分担 10% 

计划生育服务（包含计划生育特殊家庭

扶助关怀等项目） 
市、区（市）县两级财政承担支出责任，市级按规定给予

适当补助 

（四）能力建设 

1.卫生健康

能力提升项

目 

国家、省根据战略规划统一组织实施的

卫生健康人才队伍建设、重点学科发展

等项目 

由各级财政共同承担，中央、省、市财政按规定给予适当

补助，具体根据工作任务量、补助标准、绩效考核情况等

因素确定 

2.中医药事

业传承与发

展 

包括中医药临床优势培育、中医药传承

与创新、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与挖掘，

中医药“治未病”技术规范与推广等 

由各级财政共同承担，中央、省、市财政按规定给予适当

补助，具体根据工作任务量、补助标准、绩效考核情况等

因素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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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事权事项 主要内容 支出责任及分担方式 

二、市级财政事权 

（一）公共卫生 
其他市级自

主实施的公

共卫生项目 
市级自主实施的其他公共卫生项目 市级财政承担支出责任 

（二）能力建设 
1.市级卫生

健康能力提

升项目 

市级根据卫生事业发展规划统一组织

实施的卫生健康人才队伍建设、重点学

科发展等项目 
市级财政承担支出责任 

（二）能力建设 

2.市属医疗

卫生机构改

革和发展建

设 

落实国家、省、市规定的医疗卫生机构

改革和发展建设的补助政策 
市级财政承担支出责任，在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期间，

中央、省财政按规定给予适当补助 

3.市级卫生

健康管理事

务 

包括卫生健康相关职能部门承担的战

略规划、综合监管、宣传引导、健康促

进、基本药物和短缺药品监测、重大健

康危害因素和重大疾病监测、妇幼卫生

监测等项目 

市级财政承担支出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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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事权事项 主要内容 支出责任及分担方式 

4.市级医疗

保障能力建

设 

包括医疗保障相关职能部门及其所属

机构承担的战略规划、综合监管、宣传

引导、经办服务能力提升、信息化建设、

人才队伍建设等 

市级财政承担支出责任，在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期间，

中央、省财政按规定给予适当补助 

三、区（市）县财政事权 

（一）公共卫生 

区（市）县

自主实施的

重大疾病防

治及其他公

共卫生项目 

在中央、省、市项目基础上，区（市）

县根据实际需要实施的艾滋病、结核

病、血吸虫病、精神卫生、慢病管理、

重点传染病及其他公共卫生项目 

区（市）县承担支出责任 

（二）能力建设 

区（市）县

医疗卫生机

构改革和发

展建设 

落实中央、省、市规定的医疗卫生机构
改革和发展建设的补助政策，包括符合
区域卫生规划的地方所属公立医院、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专业公共卫生机构和
计划生育服务机构等 

区（市）县承担支出责任，在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期间，

中央、省、市财政按规定给予补助 

区（市）县

自主实施的

卫生健康能

力提升项目 

包括区（市）县自主实施的卫生健康人

才队伍建设、重点学科发展等项目 
区（市）县承担支出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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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事权事项 主要内容 支出责任及分担方式 

区（市）县

卫生健康管

理事务 

包括卫生健康相关职能部门承担的战
略规划、综合监管、宣传引导、健康促
进、重大健康危害因素和重大疾病监
测、妇幼卫生监测等 

区（市）县承担支出责任 

区（市）县

医疗保障能

力建设 

包括医疗保障相关职能部门及其所属
机构承担的战略规划、综合监管、宣传
引导、经办服务能力提升、信息化建设、
人才队伍建设等 

区（市）县承担支出责任，在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期间，

中央、省、市财政按规定给予补助 

备注：参照成都市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共同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相关规定，表中市级分档分担办法：第一档地区市级分担 60%，第
二档地区市级分担 30%，第三档地区市级分担 10% 

 


